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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第一百二十九回  争鲁案外交失败 
攻梁阁内哄开场 

却说梁阁由奉张保举，本为洛阳所忌疾，况梁

有财神之名，财神为奉派所用，奉方有财神，洛方

只得请天杀星下凡。洛吴怎不起邻厚我薄之感？爰

趁鲁案机会，拍出一电，声讨梁阁。电文大旨，

说： 

害莫大于卖国，奸莫甚于媚外，一错铸成，万

劫不复。自鲁案问题发生，展至数年，经过数阁，

幸赖我人民呼吁匡救，卒未断送外人。胶济铁路为

鲁案最要关键，华会开幕经月，我代表坛坫力争，

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，筹款赎路，订发行债票，分

十二年赎回，但三年后得一次赎清之办法。外部训

条，债票尽华人购买，避去借款形式，免受种种束

缚，果能由是赎回该路，即与外人断绝关系，亦未

始非救急之策。乃行将定议，梁士诒投机而起，突

窃阁揆，日代表忽变态度，推翻前议，一面由东京

训令驻华日使，向外交部要求，借日本款，用人由

日推荐，外部电知华会代表，复电称：请俟与英、

美接洽后再答。当此一发千钧之际，梁士诒不问利

害，不顾舆情，不经外部，径自面复，竟允日使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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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借日款赎路，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，是该路

仍归日人经营，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，举历任内阁

所不忍为不敢为者，梁士诒乃悍然为之。举曩昔经

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号，代表之所争持者，咸视为儿

戏。牺牲国脉，断送路权，何厚于外人？何仇于祖

国？纵梁士诒勾援结党，卖国媚外，甘为李克用、

张邦昌而弗恤。我全国父老兄弟，亦断不忍坐视宗

邦沦入异族。祛害除奸，义无反顾，惟有群策群

力，奋起直追，迅电华会代表，坚持原案。⋯⋯ 

此电发于十一年一月五日，对于梁阁，可谓攻

讦得体无完肤。电发后，直系各督军省长，如苏之

齐燮元、王瑚，鄂之萧耀南、刘恩源，陕之冯玉

祥、刘震华，鲁之田中玉，赣之陈光远、杨庆鋆

等，以及附直之河南赵倜，安徽马联甲等，也一致

通电，响应吴氏，于是奉天老张，乃也拍电中央，

为梁阁辩护。略谓： 

作霖上次到京，随曹使之后，促成内阁，诚以

华会关头，内阁一日不成，国本一日不固，故勉为

赞襄。乃以胶济问题，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，而吴

使竟不加谅解，肆意讥弹，歌日通电，其措词是否

失当，姑不具论，毋亦因爱国热忱，迫而出此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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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可知。惟若不问是非，辄加攻击，试问当局者将

何所措手？国事何望？应请主持正论，宣布国人，

俾当局者得以从容展布，克竟全功。⋯⋯ 

老张此电，不但替梁阁辩护，简直指驳吴氏，

于是内阁问题，方才揭破真相，完全变成直奉问

题。拍合一笔。此后吴氏为贯彻本人主张起见，联

络各省，继续攻讦，非将梁阁推翻，誓不干休。最

厉害的说话，是限梁阁于七日内去职，分明与哀的

美敦书无二。而老张方面，为保持势力维持颜面

计，联络浙督卢永祥，亦扶助梁阁。卢氏已先有电

到京，词旨较为婉转。至奉张续电，则仍阐发前电

之意，惟临了处，也有以武力拥梁的说话。其词

道： 

窃维时局蜩螗，必须群策群力，和衷共济，扶

持而匡救之，方足以支将倾之大厦，挽既倒之狂

澜。作霖前此到京，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外有华府

之会议，内有交行之恐慌，而积欠京外各军队之饷

项，并院部各衙门之薪俸，多至十余月，少亦数月

不等，甚至囚粮亦不发放，京畿重地，军政法学各

界，酿成此等奇荒，不但各国之所无，抑亦从来所

未有。当此新旧年关，相继并至，人心惶骇，危险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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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分，谁秉国钧，孰执其咎？事实具在，可为痛

心。作霖蒿目时艰，不忍坐视，故承钧座之意，随

曹使而周旋，赞成组阁，以期挽救乎国家接济之交

行，以冀维持夫市面。凡此为国为民之念，当在共

闻共见之中。而对于梁君个人，对于交通银行，平

日既无所谓异议，临时亦绝无丝毫成见。乃国事方

在进行，而违言竟至纷起。夫以胶济铁路问题，关

乎国家权利，筹款赎回，自是唯一无二之办法。若

代表力争于华府，而梁阁退让于京师，天地不容，

神人共怒，吴使并各督责其卖国，夫亦谁曰不宜，

但事必察其有无，情必审其虚实，如果实有其事，

即加以严谴，梁阁尚有何辞？ 

倘事属子虚，或系误会，则锻炼周内以入人

罪，不特有伤钧座之威德，且何以服天下之人心？

况国务之有总理，为全国政令所从出，事烦责重，

胜任必难，钧座特简贤能，当如何郑重枚卜？若进

退之间，同于传舍，使海内人民，视堂堂揆席，一

若无足轻重，则国事前途，何堪设想？今梁阁是否

罢免，非作霖所敢妄议，继任者能否贤于梁阁，亦

非作霖所能预知。假令继任产出之后，复有人焉，

以莫须有之事出而吹求，又将何以处之？窃恐内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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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无完固成立之日，而国家将陷入无政府之地位，

国运且以此告终，是直以爱国之热诚，转而为祸国

之导线，以演出亡国之惨剧。 

试问与卖国之结果，其相去有何差别也？作霖

受钧座恩遇垂二十年，始终拥护中央，不忍使神州

陆沉之惨剧，由钧座而身经之。应请钧座将内阁总

理梁士诒，关于胶济路案，有无卖国行为，其内容

究竟如何，宜宣示国人，以安众心。 

如其有之，作霖不敏，窃愿为国驱除，尽法惩

治。如并无其事，则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亦请明

白宣示，以彰公道。至用人行政，钧座自有权衡，

应如何以善其后？作霖不敢妄赞一词矣。抑作霖尤

有进者：国家危弱，至斯已极，内阁关系郑重，早

在洞鉴，伏愿钧座采纳卢督军主张有电所陈，“卖国

在所必诛，爱国必以其道”二语，不致令以为国除

奸为名者，反为巧宦生机会。尤伏愿钧座，饬纪整

纲，渊衷独断，使天下有真公理，然后国家有真人

才。倘彰瘅不明，是非不辨，国民人心不死，爱国

必有其人。作霖疾恶素严，当仁不让，亦必随贤哲

之后，而为吾民请命也。临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。

诸公爱国热诚，素所敬佩，敬祈俯赐明教，幸甚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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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电语气极锐，而措词却稍为和婉，闻出某名

士手笔。惟奉派内部，也有拥梁与联直两派，大概

老成一派，谓：“直、奉一家，则国事大定，民生可

息，若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不但非国家之福，于

奉方也未必有利。自是正论。况梁、叶辈为旧交通

系之首领，已往成绩，在人耳目，名誉既不见佳，

何必被他利用，轻启战端，为国人所诟病。”主此说

者，以察哈尔都统张景惠最为有力，附和者亦颇不

少。无奈作霖正在盛怒头上，又素来瞧不起吴子

玉，说他是后起的小辈，不配干预大政。坏事在

此。一面梁、叶等人，复造作蜚言，说：“吴氏练兵

筹饷，目的专为对奉，司马之心，路人皆见，此次

反对梁某，可知非为鲁案，实恐梁某助奉，为虎添

翼，实于他的势力，加上一个重大打击，名为对

梁，实即对奉，照此情形，奉、洛前途，终必出于

一战。也是真话。与其姑息养痈，何如乘机扑灭。

现在吴氏所苦，在饷不在兵，一经开战，某筹主持

中央，可以扣其军饷，而对于奉派，则尽量供给，

是不待兵刃相接，而胜负已分。只怕未必。大帅诚

欲剪除吴氏，正宜趁此时机，赶紧动手，若稽延时

日，一再让步，吴氏势力既张，羽翼愈盛，固非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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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之福，而奉方尤属吃亏，那时再行追悔，只怕无

济于事了。”张氏听两方说来，均有情理，终以梁阁

为自己推荐，若凭吴氏一电，遽令下台，本人面子

上，实在下不去。而且洛吴谋奉之心，早已显露，

将来之事，诚如梁等所言，终必出于一战，不如及

早图之为妙。于是不顾一切，竟将上电拍发，一面

召集各军事长官，大开会议，决心派兵进关，并通

知参谋处筹设兵站，准备军械，且令兴业银行尽先

拨洋二十万元，充作军费，一面简搜师徒，调出两

师团六混成旅，整装秣马，擦掌磨拳，专候张氏命

令，立刻出发。 

这时最为难的，却有两人：一个是高踞白宫的

徐大总统，一个是雄镇四省的曹经略使。原因梁氏

组阁，先得徐之同意，此时自不能不设法维持，且

现在库空如洗，除了梁氏，谁也没有这等大胆，敢

轻易尝试这内阁的风味。而且靳氏下台，虽有许多

原因，其实还是吃金融界的挤轧。而左右金融界

者，仍为旧交系梁、叶等人，若去梁而另用他人，

梁氏意不能甘，势必再以金融势力倒阁。真是小

人。如此循环报复，不但年关无法过渡，而且政治

纠纷，愈演愈烈，自己这把总统交椅，也万万坐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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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去了。所以为本人威信和体面计，为政局前途

计，除了追随奉张、维持梁阁外，实无比较妥当的

法子。但吴氏兵多将广，素负战名，也断不能不设

计敷衍。徐氏本人和吴氏本无交谊，调停两字，也

觉为难，想来想去，仍惟求救于曹三。曹和奉张原

有姻亲，而无大恶感，对于吴氏之剑拔弩张，志在

挑战，也觉太过激烈。但吴氏为本人爱将，本人以

吴氏为灵魂，向来吴氏所作所言，自己从不加以反

对。又因吴氏反梁，本为鲁案，题目极其正大，也

未便加以制止，所以轻易不好讲话，可是鲁案因中

代表否认曾受梁阁让步的训令，美国的舆论，也非

常注意，以为美总统政策之能否成功，全看山东问

题的能否解决。所以当时华盛顿的空气，也颇为紧

张，因此美国人也有出任调停的。英人也希望华会

早日结束，加入调停，所以中日代表在二月四日五

日六日，接连开了三天会议，方才议定了几条大

纲。还算运气。第一条，估定山东铁路的总价值，

依照德国的估价为五千三百四十万六千一百四十一

金马克，分十五年还清。第二条，规定在款子未偿

清之前，须任日人为运输总管和总会计。第三条，

规定铁路财政细则由中、日主管人员在六个月内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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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当时签字的，中国全权代表是王宠惠、顾维

钧、施肇基三人，日代表加藤幣原和植原两人，美

国是国务卿休士和专门委员马莱、皮尔三人，英国

是贝尔福和专门委员林森格、惠生等三人。签字都

用英文，全文在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方才签约，照

录如下： 

第一条胶州租地。 

(一)日本以前属德国胶州租地，交还中国。 

(二)中日政府各派委员会同清理，移交胶州租

地行政及公产等项事宜，并解决一切需乎清理之

事。在本条约发生效力后，中日委员应立即齐集。 

(三)上述移交及清理应赶速办理完竣，无论如

何，不能迟至本条约发生效力六个月以后。 

(四)日本政府愿将胶州租地行政机关之案卷，

为移交上及后日行政所必要者，交付中国。此项交

付在交付胶州湾土地后行之。 

第二条公产。 

(一)日本政府允以胶州租地内一切公产,包括土

地建筑工程设置等等，无论前属德有或日本管有期

内所购得建造者，一律交给中国，惟本条第三款所

列者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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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移交公产，中国不予任何项赔偿，惟(甲)

日本官厅所购置建造者，(乙)日官所改修扩增者不

在此限。属于(甲)(乙)两项者，中国政府，应按日

本政府所支出之实费，斟酌继续损耗成数，酌给相

当赔费。 

(三)胶州租地内此等公产，其属于设立日本领

事馆所需要者，日本政府得保留之。日人社会所特

需之学校寺院墓地等项，亦准日人社会保留之。此

条详细事宜，由本条约所规定之中日委员联合办

理。 

第三条日本军队。日本军队连同驻防胶济沿路

之日本宪兵，应于中国派有兵警接防铁路时，赶即

撤退。中国兵警之接防，日军之撤退，可以分段为

之。分段撤除日期，应由中日得力官员协订。日军

之全部撤清，应赶于签订本条约之三个月内为之，

无论如何，不能迟至签订本条约之六个月以后。青

岛日守备队，应于移交胶州租地行政权时，同时撤

清。万一不及，至迟亦不能过移交行政权之三十日

以外。 

第四条海关。 

(一)本条约发生效力后，青岛海关即完全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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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海关之一部分。 

(二)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六日中日所订青岛海

关临时合同，本条约发生效力后应即废止。 

第五条胶济铁路。日本以胶济铁路支路，及一

切附属财产如码头货栈等项，交还中国。中国以上

述铁路财产之确实价值，贴还日本。德人所留铁路

财产之确实价值，现估定为五千四百万金马克，中

国于贴还此数而外，并贴还日本管路时期中之重大

增修实费，惟须酌除损耗计算。 

上述之码头等项产业，除为日人所增修者外，

交还时不须贴费。日人曾作重大之增修者，中日政

府各派委员三人共同组成铁路委员会按照上所规

定，评定铁路财产价值，并办理移交此等财产事

宜。此项移交，应赶速完成之，无论如何，皆当在

本条约发生效力之九个月以内。中国在此项移交完

成时，同时应以贴还日本之国库证券交给日本。此

项证券，以此项铁路财产为担保，分期十五年清

偿，但在发行此券满五年后，中国得一次清偿之，

惟须于六个月前预为通知。在此项国库证券完全赎

回之前，中国应选任一日人为事务长，一日人为会

计长，会同中国会计长共同办事。此项日员，统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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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局长指挥管辖监察，有相当理由时得免其职。

上述国库证券之详细条款，另定之。本条所列诸

事，须由中日当局协定者，应赶速协订之。至迟当

以本条约发生效力后六个月内为限。 

第六条胶济支路。高徐、济顺两支路之让权，

归国际新银团接受，其余件由中国政府及银团自定

之。 

第七条矿山。淄川、坊子、金岭镇矿山之采矿

权，前由中国许与德国者，移交于中国政府特许之

公司接办。日人在此公司之股本，不得超过中国股

本之数。此等办法条件，由中日委员协定之。此项

委员，在本条约发生效力后应即齐集。 

第八条开放前属德国之租地。日本政府表示无

意设立日本专管或公共居留地于青岛。中国政府表

示愿公开前属德国之胶州租地全部，准外人在此区

域以内，自由居住经营工商业，及其他合法职业。

凡外人在此区域合法公道取得之权利，无论在德国

租借时期或日本军事占领时期取得者，皆尊重之。

日人所得此等权利之效力与地位问题，由中日联合

委员协定之。第九条盐场。制盐在中国为政府官

业，日本公司日本人沿胶州湾所经营之盐场，统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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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政府备价收回。惟日人对于此等盐场所出者得

购买相当数量。另定相当办法办理之。商订此等办

法并实行移交盐场由中日委员赶速办理，至迟须本

条约发生效力之六个月内竣事。 

第十条海电。日本表示凡前属德人之青岛至烟

台及青岛至上海间海电权利之益，均归中国。惟此

两线中有一部分为日本利用，作青岛佐世保间之海

线者，不在此例。青岛佐世保海电之办法，由中日

委员协定之，惟须尊重现在有效之中外条约。第十

一条无线电台。青岛、济南之日本无线电台，应在

该两处日军撤退时交给中国，中国给以相当赔偿，

其数由中日委员协订之。 

附约如下：(按附约电文缺一项) 

(一)日本表示放弃德国依据一千八百九十八年

三月中德条约所取得之供给人才资本材料之优先

权。 

(二)电灯、电话等事业，概皆交还中国，电

灯、屠宰场、洗衣厂在市政机关成立时交还。按中

国公司法酌立公司办理，归市政机关监督管理。 

(三)电话事业交还中国政府。中国政府对于电

话之扩张改进，有关公益者，外人如有请求，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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